
杭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协会施工机械安全分会

各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、 起重设备专业分包企业、 各在建工程项目部

关于举办《建筑施工企业、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》 培训宣贯的通知

：

住房城乡建设部新颁布的《建筑施工企业、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

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》 (建质规 (2025) 3号， 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 将于

2026年 3月26日起正式实施。为帮助我市建筑施工企业及工程项目准确理解《办

法》核心要义， 确保新规平稳落地， 配足配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 杭州市建设工

程质量安全管理协会施工机械安全分会决定举办专题培训宣贯会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 、 培训对象

各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、起重设备专业分包企业的主要负责人(包括法定代

表人、 董事长、 总经理、 安全总监等)、 项 目经理 (项目负责人)、 专职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 (c证人员)。

二 、 培训内容

1.《办法》 出台背景、 总体要求及对企业、 项 目安全生产管理的新规定；

2.企业专职安全总监、 项 目安全总监的职责定位、 任职条件及配备标准；

3.机械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(C1证 ) 的配备要求， 以及 C1、 C2、 C3

证书的适用场景；

4. “安管人员”证书 (A证、 B证、 C证) 新增审核规则，特别是A证 (专

职安全总监)需具备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、 B证 (项目安全总监)需具备注

册安全工程师 (建筑施工安全类)且免建造师要求等关键变化；

5.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与机械类专职安全员配备的联动审核规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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